融水苗族自治县村寨防火专项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县委、县人民政府部署要求，保障村寨防火安全，巩固建设成果，建立健全村寨防火长效机制，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村寨火灾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坚持汲取教训、举一反三，通过开展村寨防火整治工作，增强对村寨消防安全工作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坚持问题导向，严格落实责任，强化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村寨防火消防设施、消防器材的管理维护等工作，不断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遏制事故多发势头、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全面提升全县村寨消防安全风险防范整体能力和水平。
2、 排查整治重点
（一）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排查定期召开消防安全工作部署会议，分析研判本辖区火灾风险，部署火灾防控措施情况。排查开展村寨消防检查工作，督促隐患整改情况。排查宣传《柳州市木结构房屋连片村寨消防条例》及贯彻落实情况。
（二）村寨消防设施器材管理。排查消防器材室是否落实专人管理，消防高位水池、露天水池是否储满水，消防管网是否有达到符合要求的压力水。排查消防手抬机动泵、水带水枪、消防栓等能否正常使用，以及村寨内是否存放足够的消防备用油。排查村寨防火通道、隔离带是否被侵占。
（三）安全用电。重点排查村寨内的经营场所、木质结构或砖木结构房屋。排查房屋线路安装规范情况，线路是否老化，是否安装有漏电保护开关和闸刀，插座、电闸等是否直接安装在木质基底上，是否使用与电器设备匹配的保险丝，严禁把闸刀开关的保险丝换成铜丝、铝丝或更大的保险丝。排查电器线路私拉乱接现象，特别是已经实施室内电改的农户房屋，是否存在违规用电。排查农户是否使用不合格、假冒伪劣电子产品或家用电器，以及大功率电器使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四）安全用火。重点排查家庭用火、经营场所的厨房用火情况。排查用火取暖、烹饪情况，火塘、灶台、火盆上方和周围是否放置或堆积木柴、木炭、纸质品等易燃物。排查电磁炉、煤气灶、沼气灶等是否使用规范，是否使用或大量储存汽油、酒精、醇基燃料等易燃可燃液体。
（五）安全疏散。排查餐饮、民宿、沿街铺面、居民房屋等场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排查设置有防盗窗的场所是否预设逃生窗口。排查村寨是否落实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的“人盯人”制度。发生火灾火警时，是否能第一时间组织人员一对一将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转移到安全地方。
（六）场所消防设施器材配备。重点排查餐饮、民宿、沿街铺面等经营性场所。排查各场所是否配备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逃生绳、逃生疏散示意图、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器材。排查各类场所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定期维护确保完好有效，可正常使用，配备数量、质量、规格是否符合要求。
（七）村寨消防安全宣传。排查餐饮、住宿、沿街铺面等人员密集场所，村寨鼓楼、戏台等公众聚集场所，以及村寨居民非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的消防安全宣传效果，相关人员是否掌握防火、逃生以及扑救初起火灾等知识技能。排查独居、行动不便、智力障碍、精神障碍等特殊人群的家庭消防安全宣传工作情况，相关监护人或负责人是否了解消防安全知识，懂得帮助特殊人群疏散逃生。排查是否定期组织群众、经营场所相关人员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培训以及疏散逃生演练工作。排查村寨是否培养消防安全“明白人”以及定期组织村寨志愿消防队、村委工作人员、巡寨喊寨员等人员开展业务技能演练、培训工作。
（八）其他消防安全。排查村寨内房前屋后是否乱堆乱放柴草和木料等易燃可燃物。排查村民房屋楼层的消防水缸、水桶是否储满水等情况。排查落实对留守儿童用火用电及燃放烟花爆竹的监管情况。排查落实巡寨喊寨工作情况。
（九）隐患排查及整改落实。将火灾隐患“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排查，在排查中发现火灾隐患，能立即整改的要责成当场整改，未能立即整改的要下达整改通知书，镇村干部、第一书记、工作队员履行签字手续，限时进行整改。对于排查出的问题列表制单，确保摸清底数。同时对发现的问题同步开展整改并将问题和整改情况一并上报。此后每个月都应该常态化的开展动态排查、整改，落实月报制度。
三、工作安排
2025年5月至6月开展集中整治，2025年7月进行总结并常态化推动落实。村寨防火整治工作不划阶段、不分环节,以乡镇自查预防整治为主，县级指导为辅，采取“同步排查、同步整治、同步销号”三同步工作方法，真抓真治，边查边整，整治一个，销号一个，狠抓长效管理机制落实，巩固整治成果，层层递进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四、组织机构
[bookmark: OLE_LINK5]为加强全县村寨防火整治工作统筹协调，成立县村寨防火整治工作专班，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唐大勋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bookmark: OLE_LINK2]副组长：覃建恩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bookmark: OLE_LINK3]陈思李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成  员：韦  乐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文立求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罗凤宽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赵友滔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黄曼生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唐鹏程  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徐承厚  县水利局党组书记
蒋劲华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韦玉朗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韦  岳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各乡镇党政主要领导
整治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黄曼生（兼）担任，办公室成员从相关单位进行抽调组成。负责推动落实整治工作专班决策部署，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困难。县村寨防火整治工作专班设3个指导工作组，对联系乡镇消防设施器材管护、村民用电用火用气情况、防火宣传培训情况、责任落实情况等方面工作进行指导，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第一组：
组　长：黄曼生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  员：刘  彬  县消防救援大队专业技术干部
蒙光雄  县应急管理局灾害救援和信息化股股长
姚  镇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股股长
联系指导四荣乡、香粉乡、安陲乡、安太乡、洞头镇，联络员：蒙光雄 13768226600。
第二组：
组  长：唐鹏程  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成  员：韦意攀  县应急管理局消防监督管理股股长
吴  杰  县水利局水利工程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
门军学  县应急管理局消防监督管理股工作人员
联系指导大浪镇、白云乡、红水乡、拱洞乡、大年乡、良寨乡，联络员：韦意攀 13633050330。
第三组：
组  长：蒙福才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成  员：高陆兵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认证股股长
韦锦思  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副股长
贾世海  县应急管理局消防监督管理股工作人员
联系指导怀宝镇、三防镇、汪洞乡、同练瑶族乡、滚贝侗族乡、杆洞乡，联络员：贾世海 13471236967。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乡镇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要明确责任，细化措施，狠抓落实，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集中力量，落实责任，严格按照《融水苗族自治县村寨消防安全工作管理制度》执行。
（二）强化统筹推进。各乡镇要将村寨防火整治工作与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相结合同步推进，结合自身职责制定工作措施，强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找准隐患问题集中的重点领域、敏感场所、薄弱环节，采取精准有力措施重拳攻坚。
[bookmark: OLE_LINK1]（三）强化监督问效。对未按要求限时整改到位而引发的火灾事故的乡镇，特别是因火灾事故被上级督导问责或被媒体曝光造成不良影响的，将启动问责程序，纪委监委、组织部门、督查绩效办一盯到底、绝不放过。乡镇主要领导是村寨防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对因失职导致火灾的乡镇启动“一案双查”，追究直接责任，倒查领导责任，并对分管领导、主要党政领导人进行约谈，发生较大以上火灾的乡镇形成典型案例全县通报。如连续发生较大火灾事故，属于存在安全隐患未及时整改到位或是因未及时排查发现的，将倒查事故原因并追责。
整治工作信息的收集和汇总，于2025年7月5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盖章扫描版和电子版）等材料报送县应急管理局邮箱（rsxyjglj@163.com）；联系人及电话：韦意攀，0772—513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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